贵阳贵安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实现“园区事园区办”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(送审稿)

为加快贵阳贵安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实现“园区事园区办”，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，结合贵阳贵安实际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1、 总体要求
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将实现“园区事园区办”作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，创新园区管理运营模式，加强协同联动，力争“市级权限应放尽放、属地政府应接尽接、涉企事项应进必进、社会事务应剥尽剥”，以线上“一网通办”为主、线下窗口办理为辅，全链条向园区放权赋能，实现企业全生命周期、全方位、零距离服务，以标准化、规范化服务打造园区新形象，持续推动“贵人服务”品牌建设。
2022年3月底前，全市园区全部完成社会事务剥离。2022年12月底前，市政务服务中心梳理的法人、其他组织依申请办理的市级政务服务事项1354项事项清单中，市级下放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+一站式服务办理+委托园区代办全覆盖，一站式服务办理达到100%；“全程网办率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实现大幅提升。
2、 推进权限下放，加快园区涉企事项审批
（一）市级权限应放尽放。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求下放的市级政务服务事项权限，除法律明文规定不能下放的，市直相关部门要简政放权、应放尽放。2022年1月31日前，制定下放计划，明确下放方式、承接单位及完成时限。原则上国家级园区下放至园区行政审批部门，省级园区下放至园区属地政府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政府“放管服”办公室，责任单位：市直相关部门、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（二）积极争取上级权限下放。支持国家级园区向省政府申请下放省级权限。2022年1月31日前，市政府“放管服”办公室牵头，会同国家级园区梳理需省级下放权限清单，按程序报请省政府申请下放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政府“放管服”办公室，责任单位：市直相关部门、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（三）属地政府应接尽接。对市级部门下放的权限，属地政府应接尽接。2022年2月28日前，属地政府要主动对接下放权限的市直部门，制定承接计划，明确承接单位及完成时限。市直相关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，提高承接单位办理下放事项的业务能力和水平，确保“接得住、管得好”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责任单位：市直相关部门）
三、加强事务管理，推进园区聚焦主责主业
（一）涉企事项应进必进。标准化建设、差异化推进，因地制宜推进园区政务服务大厅建设。2022年6月30日前，条件成熟的园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大厅建设，深化与属地政府政务服务大厅融合，明确彼此功能定位和职责边界，健全“一站式”服务窗口，以集中一个窗口、互设窗口、互设代办中心等形式提升服务水平。不必要或暂不具备建设条件的园区，在园区设立综合服务窗口，开发区管委会、属地政府联合推进园区企业事务“无缝衔接”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政务服务中心，责任单位：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（二）社会事务应剥尽剥。2022年1月31日前，园区属地政府牵头，制定园区社会事务剥离方案，明确剥离事项、承接单位及完成时限。社会事务原则上全部移交属地政府部门及乡镇、街道办管理。2022年3月31日前，全市园区全部完成社会事务剥离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，责任单位：市委编办、市工信局等市直相关部门、各开发区管委会）
四、深化服务改革，打造园区“贵人服务”品牌
（一）打造园区企业贵人服务。按照线上“一网通办”为主、线下企业服务中心窗口办理为辅、委托园区代办兜底的原则，确保实现园区涉企事项，均能在事园区实现办理或受理。全力推动“一网办”，“一窗办”“一次办”“一表办”，2022年底前基本实现“一次办成”“掌上办”“指尖办”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政务服务中心、市大数据局，责任单位：市直相关部门、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（二）加快推进网络及审批服务系统向园区延伸。2022年3月31日前，深化各区（市、县、开发区）相关部门与园区进行网络与系统对接，延伸电子政务外网、部门专网到园区，开放贵州政务服务网及自建审批系统的访问端口给园区，赋予园区审批服务系统的审批权限，实现园区受理办件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政务服务中心、市大数据局，责任单位：市直相关部门、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（三）推行帮办代办服务制度。减少企业跑路次数，多路径组建园区专业化“帮代办”队伍，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帮办代办服务窗口，实行“一窗受理、一窗出件”。加强与各级“帮代办”队伍对接，通过帮办、代办、协调联办的方式，构建分工协作、上下联动的帮办代办服务体系，为企业提供全程无偿帮办代办服务。2022年3月31日前，园区内涉企事项均能实现帮办代办兜底服务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责任单位：市直相关部门）
五、加强协调监督，提供“园区事园区办”坚强保障
（一）建立协调机制。2022年2月28日前，建立园区、市级职能部门、属地政府之间协调联动机制，通过建立以市委分管领导为召集人的市级“园区事园区办”联席会议制度，以区县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为召集人的县级联席会议制度，畅通沟通协商渠道，分级协调解决“园区事园区办”改革推进中的问题和困难。
（二）人财物权到位。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要做好资金预算保障，确保“园区事园区办”实施中的人财物权保障到位。各市直相关部门要做好权限下放后的事中、事后管理和指导，确保权限平稳下放。2022年3月31日前，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编制完成“园区事园区办”人财物权保障方案。（牵头单位：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责任单位：市直相关部门）
（三）建立容错机制。鼓励园区先行先试，健全园区“放管服”改革容错纠错机制，营造鼓励改革创新、宽容失误的干事创业环境。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、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，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，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；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，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督办督查局，责任单位：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）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强化监督考核。开展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助推“园区事园区办”的监督检查、跟踪评估工作。市督办督查局牵头，每月督办“园区事园区办”实施进展,每半年开展园区企业满意度调查，组织企业见面会等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督办督查局，责任单位：市直相关单位）   
本意见从下发之日起试行。各区（市、县）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结合实际，参考起草实施方案细则。

附件：2022年“园区事园区办”市直部门下放清单（第一批200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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